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标
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
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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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记者郑语焉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二零一六年十

一月二十六日，一年一度的台湾法

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前夕，

六千二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

由广场，排出“法轮图形”及“真

善忍”三字的图象。随后原班学员

旋即转排成队列集体炼功，场面壮

观殊胜，深深震撼了中外旅客以及

台湾民众。 

整幅图形宽度一百公尺、深度

一百公尺。全图上方的“法轮图形”

是法轮大法的标记，法轮正中是一

个大的卍字符，周围各有四个小的

卍字符和太极，卍字符是佛家 的，

太极是道家的，展现法轮大法修炼

包括了佛、道两大家的深奥内涵。

环绕法轮图形的十六道光芒，象征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各地、佛光普照。

图形下方“真善忍” 三字是法轮功

学员在修炼中的最高指导原则，也

是十数年来深植人心的普世价值。 

一九九八年之前，中国大陆法

轮功学员用排字展现出法轮大法的

美 好与殊胜，感动了许多人，台湾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

春梅女士表示，自由广场是台北市很

著名的地标，在此举办活动意义非

凡，也传达出法轮功在世界弘传与蓬

勃发展盛况的讯息，整个排字场面壮

观庄严而又散发着纯善与祥和，四周

民众一定能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慈

悲、传递着正面的能量。◇ 

法轮功学员有所触动及体会而效法。

历年来都负责规划设计图形的吴清

祥表示：希望藉由排字展图，把法轮

大法的殊胜与美好传递给 世人。吴

清祥说：“相信每个学员都和我一样

感受：能参与这种方式证实大法，非

常荣耀。” 

图：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六千二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台北
自由广场排出“法轮图形”及“真善忍”三个字的殊胜画面。 

二十多天前，本地法院开庭，欲

诬判讲真相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

A。A 的家属请的北京律师在法庭上

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这是本地自法

轮大法被迫害后第一次请律师，法庭

内有四十多名公检法人员，听了律师

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受到震撼。 

当天庭审，法庭外有四十多名警

察在盘查想进去旁听的大法弟子，并

全程录像，最后以没有席位拒绝大法

弟子旁听。过程中，有两位女性法轮

功学员被绑架到当地拘留所。 

第三天，拘留所的值班狱警问两

位法轮功学员：“你们俩怎么不炼

功？”两人说：“炼，我们炼。”于

是她俩开始炼五套功法。狱警说：

“你们炼抱轮动作那么长时间不累

吗？”两人说不累。狱警说：“那我

也要跟你学。” 

两位法轮功学员在拘留所里用

各种方式讲真相救人，使多名狱警及

犯人明白了真相。每天放风时，犯人

们大声吵吵，狱警说：“你们要好好

向那两位法轮功阿姨学习，看人家多

好！”半个月后，拘留所五名狱警和

七名犯人明白了大法真相，做了三

退。 

两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十

五天后堂堂正正的回家了。临走时，

狱警说：“回家后赶紧好好炼功。”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
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
权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
由，从未干涉他人的信仰，
从未藐视他人的尊严，我们
从未提出政治诉求，一贯坚
持和平理性。法轮功没有罪！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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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卫东，山东泰安法轮功学员，

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判刑十二年，以

下是摘录他自述的在监狱遭受迫害部

分内容： 

遭非法判刑十二年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我被

泰安警察、国安特务等非法抓捕，遭

绑架后不久，我被挟持到泰安警官培

训基地。前几天不让睡觉，最后一天

开始用刑。我戴着手铐脚镣，被连续

审讯，不让睡觉，不给食水。泰山区

公安分局警察张某脚穿皮鞋狠跺我脚

腕上的铁镣环，然后猛拽两镣环之间

的铁链，把我拉倒，在地上拖来拖去，

发疯似的对我扇耳光，打拳击，抓住

头发剧烈的晃动， 拔我两鬓的毛发，

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晚上，肥城刑警

大队长杨义和泰山区迎胜派出所警长

李某把我背铐上系上绳子，挂到贴墙

壁离地三米高的水管子上。杨义用力

拉绳子，我双臂剧痛仿佛筋断骨折一

般。李某在前边猛跺我的脚镣、踩腿、

拽脚链，辱骂着不停的嚎叫：“说不

说，说不说？”就这样他们从当天下

午两点一直把我折磨到凌晨两点，整

整十二个小时（期间我无法忍受这野

蛮摧残的痛苦，跳起来以头撞地，被

一警察接住，才未出现严重后果），

致使我两脚腕、手腕血肉模糊、肿胀，

疼痛难忍，行走困难。 

时隔不久，在泰山区公安分局地

下室里，警察张某、迎胜派出所警长

李某和杨某逼我签字被拒。他们仨把

我双臂从背后铐起来，一个在后边用

力拽手铐，两个在前面扇耳光，拳击

头部、胸口；用指甲掐前胸、双臂内

侧；两手指用力捻乳头，用手抠肩胛

骨窝；用椅子腿砸小腿前 骨、脚踝骨、

膝盖。警长李某猛踹我左大腿后侧，

边踹边说：没有人能受得了我这两脚。

当时我的左腿就黑紫一片不能着地

了，身体重量全用右腿支撑。警察张

某不知用什么刑具掐我的左大臂内

侧、后侧、左侧肋骨，它掐着后用劲

一拔就“叭”的一声，接着皮肤就破

了出血，很疼。三个恶棍破口大骂着

把我摧残了三、四个小时。 

七月中旬，警察把我挟持到泰

安看守所关押。为反迫害，我从七

月十九日开始绝食绝水。第六天，

看守所里给我野蛮灌食。几个人压

住我的腿、手、头，硬往胃里插管

子。灌完后我找机会把管子拔出来。

过几天他们再灌再插，前后四次插

管，五次被野蛮灌食。后三次插管

他们都给我戴上背铐，晚上睡觉也

戴着。 

二零零四年九月，泰山区法院

非法开庭，诬判我重刑十二年。 

山东省监狱的血腥迫害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日，我被

劫持到山东省监狱十一监区入监

队。以监区长张磊光为首的警察恶

徒对我“突击转化”。不让睡觉、

蹲着，一帮人轮换围着不住的谩骂、

污蔑、造谣；播放污蔑法轮功和创

始人的邪恶录音，把耳机强行按在

我头上，连续不停的滚动播放。我

被他们折磨得头痛欲裂，心力交瘁。

由于长时间蹲着，两大腿和小腿肚

子被裤子勒出一道道血痕。他们对

我强制罚坐小木凳子，从早晨七点

一直到晚上九点多，屁股结了痂，

退掉再结。从入监之日起一直到二

零零九年四月初， 四年半的时间

里，大部分是和新入监的犯人挤在

大通铺上，无论天多热，几十个人

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监室里，睡觉

翻身都困难（最多时这么小的监室

里挤进四十九个人）。我就被他们

挤过来挤过去。这也是警察故意所

为，不转化就叫你生不如死。 

从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起，以张磊光为首的警察开始又一

轮 “攻坚转化”，前后长达四十多

天。其中整整二十六天连续六百多

个小时不让我睡觉，强制一个姿势

蹲着，每天有五、六个犯人轮流包

夹，一闭眼就打、捅、踢、拽头发、

拽耳朵。如果蹲不住，会遭到犯人

一顿暴打，然后拽起来再逼我蹲着，

每天不知要遭受多少拳打脚踢。 

由于连续长时间不让睡觉、被

逼蹲和遭暴打，致使我长期精神恍

惚，无法辨别方向，腰直不起来，随

时都往地上栽，摔得前额满是疙瘩。

据目击者说，我一个晚上能摔（前摔

和后摔）几十到上百次。一个新犯曾

看着表说，“赵卫东一分钟就摔倒了

七次”，“赵卫东的头把地板都要磕

破了”。而我当时根本就不清楚，处

于昏晕不知的状态，等我白天醒来

时，只是不停的说“头真疼，头真疼”。

一次，我被四、五个犯人一起暴

打，脚踢两肋、膝盖猛顶肋骨、两手

捂住我的嘴。我感到就要憋死了，摇

头拼命地喊“憋死了！喘不动气”，

他们才松手。因为长期连续不让睡

觉，我大部分时间处于神志不清的状

态。包夹经常看到我在地板上做洗手

的动作，等我清醒时问是怎么回事，

我说看到地板上有一层水，我在洗

手，特别是到了晚上几乎都处于这种

状态。即使这样，“帮教”仍然不断

纠集新犯人、打手研究对策迫害我。

   我被打得浑身疼痛，左耳差点被

打聋，躺在床上翻身都非常困难，几

个月后还不能侧身。二零零八年一月

开始，他们又对我进行了近两个月的

严管迫害。由五、六个打手看着，罚

坐小板凳，从早晨六点到夜里十二

点。 

二零零九年四月，张磊光一帮警

察又预谋对我们“攻坚转化”。他们

怕我们呼喊，先用抹布把嘴塞上，指

使十几个打手（都是刑事犯），把我

们分别拉进一个狱警办公室，开始毒

打。打我的有七、八个犯人，持续打

了三个多小时。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将我

关入禁闭室。戴着手铐、脚镣。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是我

出狱的日子。监区教导员张伟、狱警

石强指使杨晓磊、谢弢等罪犯强行脱

下我刚换上的衣服，重新把囚服套在

我身上，然后用约束带把我双手从背

后反绑起来，两脚踝处、双腿和胸部

都用约束带绑上，锁上锁扣，要把我

从二楼再带到四楼绑在双人床梯子

上示众。无奈之下，我一头向墙棱撞

去，头上撞开一道血口子 （长七、

八公分），鲜血浸透了毛巾、染红了

地面，头上缝了七针，两个警察架着

我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被冤判十二年 惨遭非人折磨 
	——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赵卫东自述遭迫害情况 


